南京市支持海外留学人员发展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快海外留学人员（以下简称留学人员）集聚，激励广大留学人员在宁创新创业，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主承载区，制定本细则。
第二章  支持对象
第二条  本细则中的留学人员，指在国（境）外学习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人员；或者在国内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取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到国（境）外进修或作为访问学者（含海外博士后）工作一年及以上的人员。
第三章  支持内容
第三条  加强留学人员的交流对接。利用南京留交会、“赢在南京”海外人才创业大赛等平台，每年邀请留学人员走进南京，了解城市建设取得的成果和活力，让留学人员切身感受到南京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定期开展赴海外招才引智活动，通过宣传推介和交流对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来宁落地发展。“赢在南京”海外人才创业大赛总决赛一等奖获奖项目可直进市双创项目面试，经专家负面评价通过后，纳入项目支持。
第四条  提升留学人员创新能力。实施留学人员科技创新项目择优资助计划，每年资助一批留学人员在我市企事业单位开展创新研发，给予A类项目10万元人民币、B类项目5万元人民币和C类项目3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资助。
第五条  加快留学人员及企业培育。积极开展部、省和市高成长留学人员创业企业、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申报认定，对入选市级以上留学人员扶持计划的高层次人才及企业予以积极推介宣传，并从政策倾斜、专家咨询、创投对接等方面提供支持，提供疗休养待遇，充分激发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bookmark: _GoBack]第六条  优化留学人员服务。结合国际人才街区建设，做好相关留学人员的认定工作，按规定发放研习补助。持续推进留创园建设，对市级留创园最高给予50万元建园扶持。定期开展留创园评估，根据建设绩效给予最高20万元资助。拓展“留宁佳”留创园服务联盟功能，为留学人员和企业提供招聘、培训等各项服务。
第七条  推进专家工作室建设。市、区两级建立企业专家工作室，通过专家工作室平台，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从事项目研发和科研攻关，给予最高100万元项目资助。
第四章  附 则
第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政策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本细则执行。
